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09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09 年度向关联方许昌许继德理施尔电气有限公司（下称“许继德理施尔”）采

购高压开关（主要为 GISELA 环网柜），全年采购金额 4391.44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18.09%；公司向原关联方特瑞德电气（北京）有限公司（下称“TEC 北京”）采购高压断路

器（主要产品为 ISM 断路器），全年采购金额 1768.54 万元，占总采购金额的 7.29%。公司

2009 年度于原关联方邢台兴力电气有限公司（下称“邢台兴力”）发生销售关联交易，交易

价格与向第三方销售不存在明显差异，全年销售 70.64 万元，占总销售收入的 0.18%。 

2009 年 5 月，通过股权调整，公司不再与邢台兴力具有关联关系；2009 年 11 月 13

日，本公司董事 Helmut Bruno Rebstock 先生辞去其在 TEC 北京担任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职务，公司与 TEC 北京不再具有关联关系。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6 条的规定，邢台兴力、TEC 北京目前仍属上市公司关联人。 

上述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公允，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2009 年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

任何非公允交易，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预计 2010 年将向关联方许继德理施尔采购高压开

关总额不超过 4850 万元；公司向原关联方 TEC 北京采购高压断路器总额不超过 2200 万元。

上述两项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7050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7.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1 条及相关条款的规定，构成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且需公

告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司采购的原材料是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

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董事要求公司尽量避免关联交易，多选取合格供应商，逐年降低关联



 

交易比例。 

三、独立董事关于 2009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1、公司已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并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

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 

2、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

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和当期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现行内部控制体系和控制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

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

的健康运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提供保证。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制订以来，各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五、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已与公司合作 1 年，在执业过程

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且报告内容客观、公正。经全体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同意继续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 

六、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0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09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严格按照公司已制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考核制度执行，年度薪酬的决策程序及确定依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八、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任屈东明为公司总经理，杜波、刘甲坤为公司副总经理，刘甲坤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经核查，上述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规章的规定，上述人员未受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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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独立意见》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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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8 日 


